
終⽌通知書 

▢甲⽅：李慧馨即幸孕兒企業社 

「幸孕兒特約機構合約書」之⽴約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茲依 

▢⼄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約書以下約定，通知他⽅終⽌契約（勾選終⽌事由）： 

▢第⼀條：合約屆期終⽌。 

▢第四條：合約約定之終⽌事由。 

▢第⼋條：因不可抗⼒事由持續五⽇仍無法改變之終⽌。 

▢第⼗條：他⽅涉有不誠信⾏為之終⽌。 

▢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為免產⽣後續爭議，謹以此書函通知終⽌貴我雙⽅的合約，合約終⽌後之權利

義務悉依合約之約定辦理，如有相關聯繫之必要，請與指定之聯繫⼈聯繫

（          先⽣/⼩姐，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 

⽴書⼈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地址：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⽉  ⽇ 


